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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論事
支振鋒

反對修例的􀎠聯署􀎡鬧劇

近日，面對美國方面再度進行
談判的請求，我國外交部和商務部
發言人都表示，中國的談判大門始
終敞開，但建議對方帶着 「誠意」
來。態度明確、合理，誠懇、凜然
，必然會得到全國人民讚揚和擁戴

，也會贏得世界主持正義人們的理解和讚賞。
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特別是涉及到分歧、爭端類型

的事件，需要進行談判，平等的、平心靜氣的談判，以求得相互間的
理解，達到合理、合法的結果，最終化解矛盾。其中，平等協商必不
可缺，誠意必不可缺。這是人所共知的基本常理，本來無需提及，更
無需向談判對方提醒。但是，在中美談判中屢次出現的奇怪現象，卻
讓中方不得不事先公開做此聲明，希望美方帶着 「誠意」來，應該是
迫不得已，也是 「誠意」的表現。

事實擺在世界面前，在為解決由美方無端挑起的貿易摩擦中，雙
方已經進行了十多輪經貿高級別磋商，中方態度和做法始終如一，帶
着誠意、堅持原則，堅持公平、合理要求，誠懇地期望取得 「合作、
共贏」的結果。但是，美國方面卻蠻不講理，出爾反爾，還劃出很多
「道道」，公然要求必須達成 「只能有利於美國的」協議，並使出包

括動用國家力量的各種手段，妄圖逼迫中國簽署 「城下之盟」。美國
的態度和舉措，理所當然地被中國拒絕，也被世界嘲笑。

世界上有約200來個國家和地區，彼此制度不同、道路不同、發
展模式不同，處事理念和方式也不同。在當今時代，國家更有着大小
、強弱的差異。儘管如此，一些國際公認的道理和原則還是必須要有
的，而且應該被尊重。美國自恃強大、富有，不把其他國家放在眼裏
，在世界上大搞霸權主義，蠻橫無理地欺凌其他國家，也想把中國作
為打擊、欺辱的對象。

作為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在這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也更為任性、
荒唐，早被各國人民看在眼裏。

世界變了，中國也變了，而且都是在本質上改變了。靠權威，靠
經濟手段，甚至靠武力，都已經根本不可能達到控制、奴役其他國家
的目的。在世界上的相互關係和交往中，只能靠帶着 「誠意」的平等
協商，才能求得發展、進步、和諧、和平。在其他道路上，只會處處
碰壁，遭遇失敗。中美經貿磋商的歷程，應該是鮮明的例證，應該是
歷史的有效教科書。

不論中美貿易摩擦能否得到解決，特朗普都會繼續搞他的 「美國
第一」，中國也當會繼續走 「改革開放」的路。作為當今世界第一、
第二大經濟體，如果能夠 「誠意」合作，會對雙方有利，對世界有利
；相反，則必定危及兩國人民，也威脅世界。看來，通過 「誠意談判
」，達成 「共贏」結果，符合多方面的需要和期盼。美國能否不負眾
望，只能拭目以待。 原資深外交官

美國無誠意 經貿難磋商

反對派盡情蹂躪議會精神
爬枱、指罵、包圍、阻路、搶奪、施襲等暴

行竟然在立法會出現，莊嚴的議事廳內上演一齣
「最爛動作片」，反對派議員與 「冒牌法案委員

會主席」共同引發了香港民主發展最黑暗的一天
。反對派更聯同 「港獨」分子裏應外合，分頭佔
領立法會會議室、示威區，密謀製造亂局、癱瘓
議會，事件令多名議員受傷。明顯地，反對派為
了謀求個人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不惜包庇罪犯
，盡情蹂躪立法會的精神。

議會內言行不能違法

每個立法會議員都有責任代表市民發表有利
香港發展的意見，是議員須堅守的議會精神。為
了令議員能暢所欲言，為市民謀求福祉，他們在
議會內的言論自由受到保障。而言論自由的前提
，就是言論及行為不可違反法律，更不可運用暴
力去完成個人或團體的政治企圖。

香港民主發展最黑暗的一天之所以出現，正
是由於議員發動了一場可恥的違規行動。早前，
《逃犯（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舉行了兩
次會議，所謂的 「最資深議員」涂謹申主持選舉
委員會主席程序時，堅持要處理一些主持人無權
處理的 「規程問題」，結果合共花費四小時仍未
能選出主席，令委員會無法運作，有濫權之嫌。

內務委員會作為法案委員會的 「母會」，在
取得法案委員會過半數委員書面同意下，決定由

另一名資深議員石禮謙取代涂謹申主持會議，務
求令委員會盡快選出正副主席，令委員會正常運
作，可以審議條例草案條文。然而，反對派議員
無視內務委員會 「指引」，另起爐灶私下召開 「
冒牌法案委員會」。涂謹申通過其助理向議員發
出所謂的 「會議通知」和 「議程」，格式和立法
會秘書處發出的一模一樣。新界西立法會議員何
君堯到警署報案，指 「冒牌法案委員會主席」涉
嫌偽造虛假文書；又指 「冒牌法案委員會副主席
」、公民黨議員郭榮鏗涉嫌串謀行使虛假文書，
警方將案件列作 「求警調查」處理，由港島總區
刑事部公眾活動調查組跟進。

反對派議員從事這類疑似違法的行為，實在
是罔顧了言論自由的前提——守法，同時踐踏了
立法會高舉言論自由的精神。

除了違規召開 「冒牌法案委員會」外，反對
派議員又用肢體暴力阻礙舉行會議，妄圖達到拉
倒修例的政治圖謀，再一次盡情地蹂躪立法會精
神。5月11日，正牌法案委員會主持石禮謙進入
會議室，準備舉行合法合規的法案委員會會議時
，反對派議員運用了前所未有的暴力行動去破壞

會議舉行。據當時身處現場的議員所言： 「反對
派議員猶如爛仔上身，行為之粗暴，超越以往我
所見過的所有議會衝突，令人震驚」。市民透過
電視畫面，可以看到反對派議員的行為猶如馬戲
團表演，實在感到痛心。也難怪石禮謙慨嘆，立
法會變成了馬戲團。

又要反政府又想取公帑

自非法 「佔中」及旺角暴亂失敗告終後，原
本以為只有一些思想不成熟的青年才會走向極端
。想不到這股歪風亦滲入立法會內，反對派議員
顛倒是非黑白，企圖爭取更多對修例不甚了解的
市民支持，令他們對中央政府、特區政府產生不
信任感。可見 「佔中」及 「旺暴」期間高舉的 「
違法達義」及 「勇武抗爭」歪理謬論，仍然荼毒
着這群在議會中的反對派議員。他們不斷等待時
機，重演 「佔中」、 「旺暴」這類違法行為。

反對派議員在議會上的惡行及醜態，讓我們
認識到這類心存歪念政客的可悲心境：一方面他
們既要留在議會中享受豐厚薪酬及福利；一方面
又要反對中央和特區政府。這班人受此矛盾心態
的支配，常常發表一些對香港不利的言論。

最後，筆者期望反對派議員可以慎言慎行，
不要隨意拿出 「言論自由」作擋箭牌，以此掩飾
其卑劣惡行。他們的暴行不但侮辱了自己，更同
時蹂躪着立法會的精神。

如果知道身邊 「潛伏着
」數百名甚至更多殺人放火
的重犯，他們和你一樣工作
、購物、聚會，但你就是不

知道他們是誰，這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如果你知道有重
罪嫌疑人生活在你身邊，但由於法律障礙卻無法將其繩之以
法，你又是什麼感受？

而這就是今天香港特別行政區750萬居民生活的現實。
2018年2月，一位懷孕的香港女性在台灣旅行時，疑遭其同為
港人的男友殺人拋屍，雖然該嫌疑人已承認殺人，但嫌犯逃
回香港後，由於港台無司法互助安排，無法以殺人罪進行追
究。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為了堵塞法律漏洞，完善香港法
治，維護特區秩序和法律正義，香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
交了《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
例草案》。

實踐中，在國際社會，不同的司法轄區通過移交、引渡
等方式進行刑事司法互助，彌合不同法域之間的正義漏洞，
共同打擊犯罪，更是司空見慣。但香港反對派人士卻有着非
常奇怪的思維方式和行事邏輯，為了政治目的、意識形態
，甚至個人私利，他們可以不顧香港同胞的生命財產安全
和社會秩序，可以不顧那麼多無辜罹難的冤魂和被害者的痛
苦。

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條例修訂委員會製造亂局，更多反
對派人士組織抗議行動，還有人遠赴加拿大、美國、英國和
德國 「告洋狀」，用 「黑材料」攻擊祖國，甚至在中美貿易
戰的重要時刻，甘作外國反華勢力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和馬
前卒。

討論應以愛國愛港為前提

香港回到祖國懷抱已近22年。二十多年 「一國兩制」的
實踐，不乏驚濤駭浪，也正因此，才能從中看到中央政府對
「一國兩制」承諾的堅持，對香港穩定和發展的不懈努力。

在這個過程中，無數香港同胞、歷屆特區政府，都投入其中
竭力奉獻。但作為一個偉大的構想， 「一國兩制」在實踐中
的某些具體方面和維度，並不是不能討論，這也是基本法下
香港政治架構設計的應有之義。但討論的前提是愛國愛港，
討論的基礎是法治憲制，討論的目標是繁榮穩定，討論的倫
理是客觀理性，否則只能事與願違。

無論是基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95條的憲制依據，
還是香港已經與世界上20個司法管轄區訂立有移交逃犯的長
期協定、與32個司法管轄區簽署了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
定的法律實踐，以及維護社會公道正義和香港同胞生命財產
安全的基本目標，對已經施行二十多年、 「年久失修」、不
能滿足香港法治完善與社會穩定之所需的法例進行修改，並
且在修訂中將同為一國不同法域的其他地區納入進來，都是
最堅實的基本法理和最真實的樸素事理。特別是，此次條例
的修訂，承襲國際慣例、遵循國際公約，嚴格保障人權，客
觀評估情勢，並且以 「八不移交」 「雙重把關」的程序性規
定來充分保障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而反對派人士欺詐宣傳、動員對抗，這與他們一直以來
勾結分裂勢力、大肆造謠抹黑，以及煽動暴力與違法犯罪一
樣，都是背棄法理、罔顧事理的叛國禍港行為，也充分說明
他們對民主、自由和法治的鼓吹不過是包裝政治圖謀和個人
私利的 「皇帝新衣」。（原文刊於《環球時報》）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修例爭議
應回歸法理和事理 反對派為了扳倒《逃犯條例》修訂，開始玩

起網上聯署的鬧劇。霎時間，網上充斥着多間院
校的師生、校友聯署聲明，當中包括特首林鄭月
娥、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及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等高
官的母校。除了本地學界外，有部分教會教友也
發起聯署聲明，網上還出現所謂 「英國留學生」
、 「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 「全港九新界
離島師奶」一類的聯署， 「聲勢」看起來十分浩
大。

「聯署」僅代表極少數人意見

然而，這一大堆聲明，真是各間院校的師生
或校友所寫嗎？大家若有細看各份聯署，便能從
內容和文風之中發現，這些聯署似乎出於幾個人
的手筆，而這幾個人不可能同時是各間院友、或
者是各間教會的教友。換句話說，這些聯署應該
是某幾個人寫了範本，然後再拿着範本改動一下
字句，從而炮製出一百多份聯署。

聯署放上網絡之後，再稍稍加以宣傳，便能
吸引那些真正的院校和教會成員簽署，藉此使到
聯署獲得 「認受性」。畢竟，在每間院校和教會
裏頭，總會有人反對或者害怕修例，因為反對派
及部分媒體，近日來不斷的妖言惑眾，而修例牽
涉不少法律上的專業詞彙，普通市民又不是法律
專家，根本沒機會細看條文，自然很容易受其蠱
惑。在此情況底下，他們會參與這些所謂的聯署
，也不是什麼出奇的事。

問題是，這些所謂的 「聯署」 ，真是反映那
些院校和教會全體成員的意見不？肯定不是，聯
署只是部分成員的意見。既然如此，他們為何又
要打着各間院校和教會的名義，發起這一些聲明
呢？他們是否想製造錯覺，讓其他不明所以的人
誤會，這些聲明是某間院校和教會的全體意見？
如是者，他們豈不是騎劫其他成員的意見乎？反
對派經常宣稱，自己支持民主自由嗎？為何又要
做出騎劫民意之事？

更讓人感到惱怒的是，這些所謂的聯署，內
容充滿着各種似是而非的觀點。以所謂的 「拔萃
男書院校友、師生」的聯署為例，便宣稱修例將
招致美國取消所謂的 「美國─香港政策法」、 「
使香港獨特性逐漸消亡」云云。如此說法，簡直
讓人莫名其妙！難道包庇逃犯，容許觸犯內地、
台灣和澳門法律的人在港逍遙法外，便是香港所
謂的 「獨特性」嗎？

蠱惑人心的文宣工具

其次，香港真正的獨特性，乃是建立在回歸
後實行 「一國兩制」之上，一切的法理基礎，乃
是建立在國家根據《憲法》第31條所制定的《基
本法》之上，而非美國自行制定的 「美國─香港

政策法」。香港作為國家的特別行政區，全世界
其他國家和地區，都可要求特區政府移交逃犯，
偏偏內地、澳門和台灣不可以，這樣說得過去嗎
？是故，特區政府在《基本法》第95條的憲制基
礎上修訂《逃犯條例》，完全合法合憲，輪不到
美國說三道四。

另一個似是而非的觀點，在於這些聯署要求
特區政府接納大律師公會擴闊香港 「域外管轄權
」的提議，又或者是部分人所主張的 「港人港審
」。其實，港大法學院教授陳文敏也曾指出，大
律師公會的建議涉及 「域外管轄權」，未必完全
符合《基本法》，又或者需要獲得中央授權。他
又指出，即使接納公會建議，搜證及傳召證人時
仍會困難重重，或有礙控方舉證。

眾所周知，陳文敏立場一直傾向反對派，但
是他也從法律的專業角度，指出擴闊香港 「域外
管轄權」或者 「港人港審」未必合憲，還需面對
檢控上的實質困難。撰寫那一大堆所謂聯署的人
，為何又要選擇視而不見？那些聯署不是宣稱，
他們在捍衛香港引以為傲的法治制度嗎？要求特
區政府接納未必合憲的 「域外管轄權」或者 「港
人港審」建議，又算是捍衛哪門子的法治呢？

由此可見，這一堆所謂的 「聯署」 ，不過是
反對派虛張聲勢的文宣策略，其實際目的是協助
反對派散播謠言，使不諳法律的市民受其蠱惑，
從而製造群眾恐慌。什麼 「捍衛法治」 、 「保持
香港獨特性」 ，只不過是美麗的謊言而已。

時事評論員

􀎠一國兩制􀎡面臨空前挑戰
繼陳方安生、郭榮鏗、莫乃光獲美國國家安

全委員會邀請3月訪美、獲美國副總統彭斯接見
後，李柱銘、涂謹申、李卓人、羅冠聰等人5月
組團訪問美國、獲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接見。香港
「拒中抗共」分子如此密集而高調地拜訪美國官

方機構，並受美國政府最高層官員青睞，是沒有
先例的。這是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和對華戰略的
一個縮影。

美國蓄意阻撓香港修例

美國當前舉措，加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修
訂《逃犯條例》的困難；美國當前舉措反映美國
戰略調整，則將持續而且愈益惡劣地加重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推進 「一國兩制」的困難。

「一國兩制」在香港經過20年實踐，到了
2017年底，開始邁入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新
階段。其中，特別重要的是開始融入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從法律和基本制度來說，香港從回歸祖
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起， 「
一國」就是 「兩制」的前提和基礎。但是，香港
唯有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尤其成為粵港澳大灣區
一員， 「一國」成為 「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才
從法律規定和基本制度安排，體現在活生生的牢
不可破的實際上。

這樣的轉變，本身已非常複雜、非常艱巨，
需要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展現創造性。譬如
，大灣區要求區內各城之間達至商品、服務、資
金和人員自由流動，參照歐盟經驗，應當逐步取
消香港與廣東、澳門的出入境管制。證之廣深港
高鐵西九龍站實施 「一地兩檢」困難重重，取消
香港與粵澳出入境管制必定更加困難。這一類建
設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必定遇到的挑戰，
因為中美關係演變而 「雪上加霜」。

不妨設想，如果關於高鐵 「一地兩檢」 的立
法是在眼下展開，那麼，可以斷言其遭遇將有如

修訂《逃犯條例》。特區政府在一年多前為通過
「一地兩檢」 條例已經歷不足為外人道的辛苦。
特區政府如今為爭取《逃犯條例》修訂而已經、
正在、還需付出的辛苦，數倍於通過 「一地兩檢
」 條例。今後，相當長時間裏，現屆、下屆、再
後幾屆政府，為維持有效管治和施政，將承受難
以想像的挑戰和考驗。

從上世紀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提上中英兩國
政府議程以來，無論是中英兩國政府談判聯合聲
明，還是中英兩國落實關於九七前過渡的各項安
排，以及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政制發展，香港一
直是大國博弈的一個平台。美國以1992年通過 「
美國─香港政策法」為標誌，逐步加速全面滲透
香港，相對於英國傳統力量和影響呈後來居上之
勢。

直至修訂《逃犯條例》，中央只是在香港政
制發展和遏制 「港獨」上直接介入。修訂《逃犯
條例》原本完全可以也應當由特區政府和特區立
法會共同完成。但是，反對派史無前例地篡奪有
關條例法案委員會權力，扭曲了香港正常的行政
立法關係，迫使中央必須行使憲制權責。

中央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憲制權責的出發
點和落腳點是 「一國兩制」的宗旨——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

《基本法》賦予特區高度自治，一系列經濟
民生及其他社會發展議題都應當由特區政府決策
和推行，但是，如果特區政府決策和推行遭遇反
對派嚴重阻撓，出現如同《逃犯（修訂）條例草
案》無法在法案委員會被正常審議的情形，中央

將不得不給予領導和指導。
如果美國干預香港事務變本加厲，如果反對

派阻礙和破壞立法會正常運作常態化，如果特區
政府管治和施政愈益艱難，那麼，中央必定加強
行使憲制權責。香港居民必須明白形勢演變的因
和果。

美遏華港不能置身事外

最近，看到兩位香港學者的兩篇評論，所提
出的觀點不能不予以批評。

一篇評論是方志恒5月19日發表在《明報》
「星期日生活」，題為《中美新冷戰香港角色

自由世界前哨？紅色中國前哨？》，稱： 「概念
上，美國在香港有三個可能選項。」作者對前兩
個選項——對香港維持 「原則性放任政策」和實
行整體性制裁，持否定意見，傾向於第三個選項
——對香港實行個別制裁即對破壞香港自治的個
別人士／組織，實行凍結資產和禁止入境等措施
。這種觀點，與去年有人希望香港如上世紀 「冷
戰」時期游離於中國與西方國家博弈之外一脈相
承。

另一篇是袁彌昌5月21日發表在《明報》 「
筆陣」的《君臨城陷的鐘聲：修例爭議升級與中
美角力》，指中央表態支持修訂《逃犯條例》長
遠或使香港特別行政區淪為焦土，是不妥的。袁
彌昌是一個有思想火花的青年才俊，但是，關於
香港的論述沒有確立 「一國」是 「兩制」的前提
和基礎的基本觀點。如果不予以改變，那麼，難
免危言聳聽。

美國全面遏制中國，給香港敲響警鐘。香港
不可能置身於外，也不會被破壞得變成 「焦土」
。堅定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近14億同胞共
命運，沒有任何國家任何力量能夠阻止香港隨中
華民族一起復興。

資深評論員、博士


